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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小學智慧教學數位科技教學教師增能研習

計畫(大溪區、復興區) 
 

壹、 依據：桃園市智慧教育聯隊計畫 

貳、 目的： 

一、建構智慧教育聯隊教師專業支持與教學知能分享機制，提升教學專業 

素養。 

二、透過科技互動教學，提升教師智慧教學知能，掌握學童適性有效學習。 

三、聚焦學生學習的教學實踐，增進教師對學生自學共學模式建構交流。 

四、營造桃園市為智慧教育之學習園地，培育桃園學子為自學、共學、終 

身學習的好公民。 

參、實施策略：本計畫規劃辦理下列措施： 

一、 透過實地智慧教學演示，觀察多元授業軟體，結合於教與學。 

二、 透過授業軟體的學習，增進有效教學之效益。 

三、 透過授業軟體之運用，體驗智慧教學師生即時反饋之效益。 

四、 透過授業軟體之運用，瞭解學童如何協作，創新互動的教與學思維。 

肆、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智慧教育聯隊，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 

伍、 辦理研習資訊 

一、參加對象：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區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24班以上學校各校遴派4名

教師參加，未滿24班學校各校遴派2名教師參加。  

二、增能研習辦理方式： 

於增能研習課程中，進行智慧教學簡案設計並進行演示。 

陸、 報名方式 

請參與人員逕行至桃園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開課單位「仁和國小」。 

柒、 研習時數及證書 

全程參與研習者，將依桃園市教師研習系統規定核發研習時數 6小時，並取

得種子教師資格。各中心學校得提出優秀種子教師名單，送交南崁國小彙集

後，報智慧聯隊審核，通過之種子教師即可加入桃園市智慧教育聯隊熱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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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行列。 

捌、 聯絡人資訊 

仁和國小 邱靖琍主任 (03)3076626#210 

玖、 注意事項 

在課務自理之原則下，請各校核予參與人員公（差）假登記。 

壹拾、 獎勵： 

承辦學校辦理本計畫工作表現績優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

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

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核予獎勵。活動承辦學校工作

人員 4人予以嘉獎 1次，6人核發獎狀。校長部分（若敘獎包含校長）由教

育局人事室辦理，餘工作人員敘嘉獎部分授權校長發布。 

壹拾壹、 經費來源 

辦理本項活動所需之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貳、 本計畫陳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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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仁和國民小學智慧教育數位科技教學教師增能研習課程 

日期：108年 11月 9日(六) 

時間：08：30-16：00，六小時 

地點：仁和國小  

名額：30人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者 

08：00-08：20 報    到 仁和國小 

08：20-08：30 始業式 葛倫珮校長 

08：30-09：20 運用 Seesaw授業支援軟體教學分享 講師-蕭涵之-電腦教室 

09：30-10：20 運用免費平台與軟體教學分享 講師-陳瑋欣-電腦教室 

10：30-11：20 
如何運用教育資源軟體創造互動式課堂教

學分享 
講師-吳嘉容-電腦教室 

11：30-12：00 12分鐘教學簡案設計 電腦教室 

12：00-13：00 午餐 仁和國小 

13：00-13：30 場地與軟體測試 (1) 501教室 

(2) 502教室 

(3) 503教室 

(4) 505教室 

(5) 506教室 

13：30-15：30 

教學演示：每人 12分鐘，預備時間 3分

鐘；每組 6人，分 5試場。 

(各組演示後，由評審統一回饋 10分鐘) 

15：30-16：00 綜合座談  

16:00 賦    歸 

 


